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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法院檢察署新聞稿 

發稿日期：100 年 8 月 31 日 

發稿單位：書記官長室 
 

本署查察賄選及暴力督導小組已於 8 月 31 日上午 10

時由法務部曾部長及黃檢察總長共同揭牌正式成立，各地

方法院檢察署查察賄選及暴力執行小組亦同步成立，正式

展開 101 年第 13 任總統副總統、第 8屆立法委員選舉查察

工作。揭牌後部長及檢察總長分別致詞。 

部長致詞表示針對明年總統副總統及立法委員選舉最高法院

檢察署成立之「查察賄選及暴力督導小組」及全國各地方法院檢

察署成立之「查察賄選及暴力執行小組」，今天同時進行揭牌儀

式，正式展開對於賄選及選舉暴力的宣戰。選舉的目標在於選賢

與能，惟如賄選及暴力介入，具有黑金背景的候選人當選，不啻

污染選風，使賢能的人不能當選，將是國人所不樂見，因此檢、

警、調各機關有責任來端正選風，使賢能的人有機會當選，領導

國家並促使政治更清明進步。選舉期間檢、警、調務必全心全力

查察賄選及防範暴力介入。 

部長最後期許全國檢、警、調機關確實認真查賄、防範暴力

介入，相信在黃檢察總長的督導之下，一定會使未來之選舉達到

乾淨選風，使賢能的人出頭之理想實現。 

檢察總長致詞強調我們一定遵照部長提示一個目標、三項要

求全力貫徹執行，並且秉持「沒有底線、沒有上限、也沒有任何

時限」的精神，只要有賄選的傳聞，一定追查到底，不會因為選

舉的結束而終止；一經掌握具體賄選事證，不問被告身分、地位、

黨派，一定從嚴追訴，絕不寬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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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長最後呼籲全體選民，大家一起與檢、警、調扮演「賄選

終結者」的角色，希望共同監督此次選舉並踴躍檢舉賄選，讓我

們一起努力，把賄選趕出臺灣，讓賄選不要成為我們實施民主政

治的最大恥辱。 


